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均明确要求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大力推进各项城市更新工作，取得诸多成绩，但还面临统筹不足、市场积极性不高、公益性设施实施动力不足、空间品质和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通州区住建委会同区规自分局编制《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作为“十五五”规划中的重点专项规划之一。
二、主要内容

本规划包括四章，第一章明确总体要求，基于当前发展形势，明确主要目标和指标，第二章明确城市更新重点空间体系，第三章阐述主要任务，第四章主要为改革创新和实施保障。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基于城市体检，回顾过去，梳理现状，聚焦问题，点明“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进入快车道，面临重大机遇，同时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指导思想，明确“十五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城市更新目标。

二是聚焦重点空间促进城市结构优化。明确城市更新重点空间，构建“一带一轴辐射引领，四片区重点突破，多单元统筹推进”的城市更新空间格局。
三是阐述“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主要任务。对照住建部明确的城市更新工作内容，聚焦城市副中心城市更新重点板块，形成4项专项行动，包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区域综合更新专项行动、三大设施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和开展生态系统修复与历史文化传承专项行动，细化明确城市更新重点任务。
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实施保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和公众参与；建立完善“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积极探索适用于城市副中心发展的规划政策创新，探索容积率奖励机制，设置适度弹性的公益性实施要求，放宽功能混合兼容限制，提升审批管理效率，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强化城市更新资金保障，包括争取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和完善城市更新项目的市场化投融资模式，畅通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与路径，破解更新瓶颈难题。


